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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

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实施的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交易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中航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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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中航地产 
指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两者均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广州金地 指 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江西 指 保利（江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地产 指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指 

中航地产拟向广州金地及保利江西出售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

的资产与负债的行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拟出售资产、出售资产 
指 

（1）中航地产直接持有的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成都

航逸置业 100.00%股权、江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

航地产 100.00%股权、新疆中航投资 100%股权、岳阳建桥投

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2）中航地产

全资子公司中航城投资直接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

权；（3）中航地产全资子公司江西中航地产持有的南昌中航

国际广场二期项目 

标的股权 指 

（1）中航地产直接持有的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成都

航逸置业 100.00%股权、江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

航地产 100.00%股权、新疆中航投资 100%股权、岳阳建桥投

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2）中航地产

全资子公司中航城投资直接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

权 

标的公司 指 

成都航逸科技、成都航逸置业、江苏中航地产、九江中航地

产、新疆中航投资、岳阳建桥投资、赣州中航置业、赣州中

航地产 

在建项目、标的工程 指 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 

《框架协议》 指 

中航地产、江西中航地产、中航城投资与保利地产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及在建工程转让框架

协议》 

《补充协议》 指 

中航地产、江西中航地产、中航城投资与保利地产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签署的《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及在建工程转让框架

协议的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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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书》 指 
中航地产、中航城投资分别与广州金地签订的转让八家标的

股权协议书的统称 

《项目转让协议书》 指 
江西中航地产与保利江西签订的转让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

项目的协议书 

《审阅报告》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航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7 月、2015 年度审阅报告》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国际 指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技深圳 指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城 指 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城投资 指 深圳市中航城投资有限公司 

赣州中航地产 指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中航置业 指 赣州中航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航地产 指 江苏中航地产有限公司 

九江中航地产 指 九江中航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岳阳建桥投资 指 岳阳建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新疆中航投资 指 新疆中航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航逸置业 指 成都航逸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航逸科技 指 成都航逸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中航地产 指 江西中航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

日 
指 2016 年 7 月 31 日 

本报告书 指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披露准则》、《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 

《业务办理指南》、《10

号指南》 
指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重大资产重组》 

《 重 大 重组 管 理 办

法》、《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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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建投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伦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最近两年及一期、报告

期 
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1-7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意见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本报告书中所

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而非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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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中航地产拟以 202,963.07 万元的价格向保利地产的全资子公司广州金地和

保利江西出售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资产与负债，具体包括：（1）中航地产直接

持有的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成都航逸置业 100.00%股权、江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航地产 100.00%股权、新疆中航投资 100.00%股权、岳阳

建桥投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2）中航地产全资子公司

中航城投资直接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权；（3）中航地产全资子公司江

西中航地产持有的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交易对方将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对

价。 

二、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及决策批准情况 

1、2016 年 9 月 29 日，保利地产召开 2016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方案。 

2、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

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议案。 

3、2016 年 11 月 25 日，中航工业完成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4、2016 年 12 月 1 日，江西中航地产召开员工大会，通过了员工安置方案。 

5、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方案调整、《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等相关议案。 

6、2016 年 12 月 2 日，中航城投资、江西中航地产的唯一股东中航地产作

出决定，同意中航城投资转让其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权，同意江西中

航地产转让其持有的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 

7、2016 年 12 月 2 日，广州金地、保利江西的唯一股东保利地产作出决定，

同意广州金地受让中航地产持有的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成都航逸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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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股权、江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航地产 100.00%股权、新疆

中航投资 100%股权、岳阳建桥投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以

及中航城投资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权，同意保利江西受让江西中航地

产持有的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 

8、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航地产接到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的通知，其收到

中航工业下发的《关于同意中航地产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所持成都航逸科技有限

公司等企业股权及部分资产的有关事项的批复》（航空资本[2016]1379 号），中航

工业同意中航地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 

9、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航地产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中航地产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 

10、2017 年 2 月 8 日，中航地产收到保利地产转来的商务部反垄断局关于

本次交易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 22 号），商务部

反垄断局决定对保利地产收购中航地产部分业务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三、本次交易方案具体内容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1）中航地产直接持有的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

成都航逸置业 100.00%股权、江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航地产 100.00%

股权、新疆中航投资 100.00%股权、岳阳建桥投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2）中航地产全资子公司中航城投资直接持有的赣州中航地产

100.00%股权；（3）中航地产全资子公司江西中航地产持有的南昌中航国际广场

二期项目。交易对方将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对价。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广州金地和保利江西，两者均为保利地产全资子公司。

其中，广州金地为成都航逸科技 100.00%股权、成都航逸置业 100.00%股权、江

苏中航地产 100.00%股权、九江中航地产 100.00%股权、新疆中航投资 100.00%

股权、岳阳建桥投资 100.00%股权、赣州中航置业 79.17%股权和赣州中航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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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股权的受让方，保利江西为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的受让方。 

（三）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拟出售资产的作价为

202,963.07 万元。 

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且转让方取得贷

款银行同意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后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受让方支付上述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和受让方应配合完成目标

公司股权转让及章程、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工商登记和备

案手续。上述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完成之日为交割日，交割日起第 2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赣州中航置业及江苏中航地产存在对

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则该两家标的剩余 50%的转让价款由交易对方在上市公

司清偿上述款项后第 2 个工作日内支付）。 

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的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在项目转让协议书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50%。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确定项目

界址，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项目现场，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视为移交完毕，

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之日为项目交付（交割）日。自交付（交割）日当日起，

与项目有关风险与责任以及支付相关费用的责任随之转移给受让方，转让方不再

承担任何责任。移交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40%。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需要更名的法律手续和许可证件完成更名后 5 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再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10%。 

（四）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间，标的资产的

损益归属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但自评估基准日起，标的公司及南昌中航国际广

场二期项目的业务、经营、资产、债务等情况发生的重大不利变化（除因交易双

方已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或《项目转让协议书》前已向另一方披露之事项

所衍生之变化者）由转让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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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的资产的交割 

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交易对方支付上述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配合完成目标公司

股权转让及章程、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

续。前述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完成之日为交割日。 

项目转让协议书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50%。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确定项目界址，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项目现场，双方

签署《移交确认书》视为移交完毕，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之日为项目交付（交

割）日。自交付（交割）日当日起，与项目有关风险与责任以及支付相关费用的

责任随之转移给受让方，转让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出售股权导致上市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

及净资产额为准。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

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

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

用意见第 11 号》，“在计算相应指标时，应当以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期末净资产额、当期营业收

入作为分母。” 

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中航地产出售资产情况如下： 

1、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衡阳中航电镀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控股孙公司衡阳中

航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中航地产”）所持有的衡阳中航电镀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衡阳中航电镀”）55%股份转让给深圳航空标准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航标”），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5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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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中航地产不再持有衡阳中航电镀股权，深圳航标将持有衡阳中航电镀 95%的股

权。2015 年 11 月 30 日，办理完毕股权交割手续，2016 年 3 月 25 日，相关工商

变更手续办理完毕，中航地产不再持有衡阳中航电镀股权。 

2、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转让深圳市观澜格兰云天大酒店投资有限公

司 100%股权的议案》。深圳市观澜格兰云天大酒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

澜酒店投资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500 万元。股东大

会同意公司将观澜酒店投资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383.82 万元，其中酒店

管理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相关工商变

更手续已办理完毕，中航地产不再持有观澜酒店投资公司股权。 

本次交易及前 12 个月内出售资产累计计算后资产净额为 199,287.73 万元，

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4 年度）

合并报表下的经审计的资产净额 350,732.77 万元的 56.82%，超过 50%，具体计

算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资产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一）本次交易股权资产 

1 成都航逸科技 100.00% 11,044.67  9,958.66  -    

2 成都航逸置业 100.00% 577.30  -64.56  -    

3 江苏中航地产 100.00% 74,069.43  26,540.50  4,325.06  

4 九江中航地产 100.00% 230,057.08  45,403.69  72,844.01  

5 新疆中航投资 100.00% 44,245.19  7,932.97  8,868.97 

6 岳阳建桥投资 100.00% 102,305.23  22,381.85  8,883.10  

7 赣州中航置业 79.17% 49,619.47  33,830.60  42,886.77  

8 赣州中航地产 100.00% 102,922.17  9,761.75  159.00  

（二）本次交易非股权资产 

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 - 27,908.19  27,908.19  -  

（三）前 12 个月出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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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的资产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衡阳中航电镀 55.00% 5,334.59 4,752.03 -  

观澜酒店投资公司 100.00% 51,464.34 10,752.93 2,888.03 

本次交易及前 12 个月出

售资产相应项目的合计 
- 699,547.66 199,287.73 140,854.94 

中航地产（合并） - 2,006,838.18 350,732.77 622,624.18 

出售的标的资产占中航

地产相应项目的比例 
- 34.86% 56.82% 22.62% 

注 1：中航地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观澜酒店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或模拟

合并财务报表，衡阳中航电镀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注 2：中航地产及股权资产的资产净额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注 3：资产净额为负值时，合计计算时取其绝对值； 

注 4：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为非股权资产，不适用营业收入指标，故只按照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计

算指标； 

注 5：九江中航地产拟以拥有的九江九方购物中心资产作价出资设立子公司，并在子公司成立之后将

其 100%股权按设立时的账面净资产原值转让给中航地产，其财务数据均取自假设上述资产出资暨转让已于

2015 年初完成而编制的九江中航地产经审计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注 6：赣州中航地产拟以拥有的幼儿园、酒店两项资产作价出资设立子公司，并在子公司成立之后将

其 100%股权按设立时的账面价值转让给中航城投资，其财务数据均取自假设上述资产出资暨转让已于 2015

年初完成而编制的赣州中航地产经审计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保利地产的全资子公司广州金地和保利江西，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

重组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为中航地产重大资产出售，且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中航技深

圳，实际控制人一直为中航国际，上市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更。 

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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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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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全部股权转

让至广州金地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成都航逸科技已取得成都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1REG06D）；

成都航逸置业已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DXK5G）；江苏中航地产已取得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6993298293）；九江中航地产已取得九

江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换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400584039020H）；新疆中航投资已取得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61144260P）；岳阳建桥投资已

取得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079688893XD）；赣州中航置业已取得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556019938L）；赣州中航地产已取得赣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06647947399）。

上述变更登记完成后，中航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不再持有上述标的资产的股权。 

2017 年 1 月 12 日，江西中航地产与保利江西签署《项目转让移交确认书》，

双方确认，项目界址已由双方共同确定，项目转让协议所列的项目有关法律手续

和许可证原件已经全部交付给保利江西，项目现场已经移交完成。 

二、股权转让款、项目转让款的支付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在股权

转让协议书生效且转让方取得贷款银行同意股权转让的书面文件后 5 个工作日

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受让方支付上述价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

转让方和受让方应配合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及章程、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上述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完成之日为交

割日，交割日起第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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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航置业及江苏中航地产存在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则该两家标的剩余

50%的转让价款由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清偿上述款项后第 2 个工作日内支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已收到广州金地支付的全部

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1,679,689,400.00 元。 

根据《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南昌中航国际广场二期项目的转让价款由

受让方在项目转让协议书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50%。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确定项目界址，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项目现场，双方

签署《移交确认书》视为移交完毕，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之日为项目交付（交

割）日。自交付（交割）日当日起，与项目有关风险与责任以及支付相关费用的

责任随之转移给受让方，转让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移交完毕后 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款的 40%。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的需要更名的法

律手续和许可证件完成更名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再向转让方支付含税转让价

款的 1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江西中航地产已收到保利江西支付的项目转让总价款

的 90%，即人民币 314,938,620.00 元 

三、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本次重组方案中未涉及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事宜。

2017 年 1 月 24 日，中航地产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欧阳昊先生和

公司副总经理徐维东先生的辞职报告。欧阳昊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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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徐维东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按照相关规定，

欧阳昊先生和徐维东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除上述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地产未收到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辞职请求，也不涉及对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中航地产的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或中航地产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主要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和《项目转让协议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实现，协议已生效；同时，本

次交易相关各方已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主要出具了《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

性的承诺》、《关于诚信、守法的声明与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声明与承诺》、《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之后房地产

业务的承诺》、《股权转让协议书》、《项目协议转让书》等承诺。上述承诺的内容

已在《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相关承诺方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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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经完成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

交易对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付款要求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交

易对方未来应按《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相关付款要求支付剩余 10%的项目转让款，

同时履行本次交易做出的相关承诺。该等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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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

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股权转让协议书》、《项目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均已满足，

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

《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实施交割。虽交易各方在取得商务部反垄断局关于本

次交易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前即实施交割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是鉴于

保利地产于 2017 年 2 月 8 日收到了商务部反垄断局关于本次交易的《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通知》，商务部反垄断局决定对保利地产收购中航地产部分业务案不实

施进一步审查，因此，该程序上的瑕疵未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本次重组期间，除董事兼副总经理欧阳昊先生、副总经理徐维东先生辞

职外，中航地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没有发生过与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相关的更换或调整情况。 

5、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协议或承诺约定

的情形。 

7、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

风险和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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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且已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股权转让协议书》、《项目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均已

满足，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已按照相关协

议的约定实施交割。虽交易各方在取得商务部反垄断局关于本次交易的《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通知》前即实施交割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是鉴于保利地产于 2017

年 2 月 8 日收到了商务部反垄断局关于本次交易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

商务部反垄断局决定对保利地产收购中航地产部分业务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因

此，该程序上的瑕疵未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中关于员工

安置内容的情形。 

4、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形。 

5、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期间，除董事兼副总经理欧阳昊先生、副总经理徐

维东先生辞职外，中航地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没有发生

过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更换或调整情况。 

6、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中航地产的资金、资产被其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中航地产为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协议或承诺的情

形。 

8、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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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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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

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3: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1、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163号飞亚达大厦 

电话：0755-83244503 

传真：0755-83688903 

联系人：杨祥、宋丹蕾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电话：010-85130995 

传真：010-65608451 

联系人：曹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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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之签

字盖章页）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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